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大學部課程修習要點 
（自102學年度起入學大學生適用） 

101.03.05 經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決議增訂 
102.10.07 經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系大學部之設立宗旨乃秉持全人教育之精神與本校發展願景，以促進「全人發展，服

務社會」為宗旨，培育以具有人文素養、思辨分析、關懷社會暨多元文化內涵之人才為

本，並輔以專業能力訓練為輔的養成教育，期許學生能具備充實的教育及諮商輔導知識

與人文素養，以服務社會大眾並提升其心理健康。審酌本系實際需要並參考「國立嘉義

大學學則」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大學部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課程修習 

(一) 本系大學部分為師資培育生與非師資培育生，其中師資培育生修畢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之

相關學分，即取得參與國民小學教師檢定資格。本系課程內容涵蓋家庭教育、家庭與社

區輔導、學校輔導及職涯輔導等四大領域，畢業應修習之最低學分數為 128 學分，包含： 

1、通識教育必修30學分，含： 

(1) 通識必修課程 12 學分：國文 6 學分（其中應包括應用文至少二學分）；英文 6 學分。 

(2) 領域通識選修課程 18 學分：分為「核心課程」與「應用課程」，選課時須在歷史文

化與藝術、社會探究、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公民意識與法治等五大領域中，至少各

選修一門「核心課程」。其餘學分可於「應用課程」中選修。 

2、專業必修 
(1) 一般生專業必修46學分（院共同必修6學分，系必修40學分）。 
(2) 師資生專業必修50學分（院共同必修10學分，系必修40學分）、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專業必選修課程及小學輔導教師專門必備課程30學分。 
3、專業選修： 
(1) 一般生專業選修52學分。 

(2) 師資生專業選修 18 學分。 

3、一般生須另加修本系專業選修 24 學分；師資生須修畢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專業必選修

課程共 24 學分。 

(二) 體育課程大一、大二年級為必修各二小時零學分，大三、大四為選修。服務學習為大一

必修二小時零學分。 

(三) 學生選修外系或跨校所開課程，經班級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後，至多承認 15 學分為畢業學

分。 



(四) 本系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成績優異者，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

或一學年，修滿畢業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所需條件者，得提前畢業；於修業年限內未滿

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以二年為限。 

(五) 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一、二、三年級不得少於 16 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 9 學分。 

(六) 學生若選修教育學程學分，其課程抵免之認定依照教育學程之規定辦理。 

 

三、課業與專業職能輔導 

(一) 選課前須擬訂選課計畫書，與班級導師進行會談與諮詢後，取得導師密碼後，始可進行

下學期課程預選。 

(二) 為增進同學學術專業知能，畢業前須參加校內外諮商輔導相關演講及工作坊。 

(三) 為增進同學領導、服務與團隊合作能力，畢業前須參與或協助本系活動。 

(四) 為整合同學專業知能，畢業前須參與諮商輔導相關體驗性活動（含個別諮商、團體諮商）。 

(五) 為整合同學諮商專業基本知能並應用於職場中，畢業前須參與業界見習，完成業界實習

（含直接或間接服務）。 

(六) 為增進同學溝通、同理與表達能力，畢業前須擔任志工從事志願服務。 

(七) 為使同學能自我檢核與反思，應紀錄與整理校內外學習經驗，建置完成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系統。 

(八) 為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專題研究，整合不同課程之所學，激發自我潛力、創造力，培養輔

導與諮商領域之理論與實務經驗，畢業前應進行發表專題研究或成果展示。 

(九) 大三升大四同學必須全體參加本系辦理之專業職能競賽。 

(十) 有關上述專業職能輔導相關規定之方式及標準，另訂施行細則實行之。 

 

四、畢業條件 

(一) 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 各學期體育、操行成績、服務學習均及格。 

(三) 通過英語文能力要求（依本校提升大學部學生英語文能力實施辦法辦理）。 

(四) 通過資訊能力要求（依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辦理）。 

(五) 通過游泳能力與體適能檢測。 



(六) 完成本要點第三條相關規定。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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